
數位發展部認定高風險新創事業作業流程 

 

逾申請期限 

申請案件處理天數如下： 

依據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或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

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公告處理期間：2個月，必要時

得於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1次。 

約

2

個

月 

公司依據適用規定檢附相關文
件申請高風險新創事業核定 

機關分文至業務承辦單位辦理 

是

文件缺漏 
查檢申請案件
期限及文件是
否符合規定 

通知申請單位補正 

函復申請公司核定結果並通知其所在地稅
捐稽徵機關 

業務承辦單位進行審查 

補正完成 
 

結束 

不予受理 

公司擇定適用規定： 

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/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 


